
97年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本公司與關係人之保費收入及應收款項明細如下：
(1)本公司對關係人之保費收入金額列示如下：
	
	
97年度

	
96年度


	
	
	
金額

	佔本公
司保費

收入%

	
金額

	佔本公
司保費

收入%


	
	其他(各戶之交易金額均未達該科目餘額5%)
	$
1,011

	
0.01

	
8,430

	
0.12



(2)本公司與關係人因保費收入產生之應收款項如下：
	
	
97.12.31

	
96.12.31


	
	
	
金額

	佔該科

目總額%

	
金額

	佔該科

目總額%


	
	應收保費：
	


	


	


	



	
	其他(各戶之交易金額均未達該科目餘額5%)
	$
43

	
-

	
6,647

	
0.65



上列保費費率均係依保險法相關規定計收，與一般交易條件並無差異。
2.對關係人之擔保放款：
	
	


	
96年度


	
	
關係人名稱

	
最高餘額

	期末餘額(註)
	
年利率%

	
利息收入


	
	德台國際
	$
395,400

	
395,400

	
3.0~3.6

	
-


	
	金東企業
	
348,550

	
348,550

	
3.0~3.6

	
-


	
	日安企業
	
325,168

	
325,168

	
3.0~3.6

	
-


	
	益金企業
	
312,430

	
312,430

	
3.0

	
-


	
	冠東國際
	
305,465

	
305,465

	
3.0

	
-


	
	英湘企業
	
301,460

	
301,460

	
3.0

	
-


	
	棟信企業
	
295,480

	
295,480

	
3.0

	
-


	
	棟宏企業
	
268,620

	
268,620

	
3.0

	
-


	
	匯聯國際
	
233,580

	
233,580

	
3.0

	
-


	
	其他(均未達該科目餘額5%)
	


	
675,175

	
3.0~4.5

	
-


	
	
	


	
3,461,328

	


	
-


	
	備抵呆帳
	


	
(3,332,868)

	
	

	
	
	
	
128,460

	
	


(註)帳列催收款下，該金額未包含應收利息，應收利息總計為24,530千元，已全數轉列催收款並提列100%之備抵呆帳。
本公司對關係人之放款利率，係比照銀行業擔保放款利率，考慮資金市場條件、資金成本等因素計算，並取具擔保品。
3.存款
	
	
存款銀行

	
放款性質

	
	
96.12.31


	
	中華商銀
	定期存款
	
	3,499(註)

	
	
	支票存款
	
	
3,751


	
	
	活期存款
	
	
11,582


	
	
	外幣存款
	
	
24


	
	
	
	
	


(註)：全數提存作為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並帳列於「存出保證金」項下。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列存款之利率除支票存款外，為0.375%～2.265%。
4.其他應付款
	
	
關係人名稱

	
96.12.31


	
	中國力霸
	$
238


	
	東力投資(股)公司
	
1,728


	
	合計
	$
1,966



5.不動產租賃
(1)租金支出(帳列營業費用)
	
	
	
租金支出


	
	
出租人

	
97年度

	
96年度


	
	蔡合源股份有限公司
	$
1,268

	
-


	
	中國力霸
	
-

	
2,088


	
	全嘉
	
-

	
5,112


	
	東力投資
	
-

	
2,886


	
	合計
	$
1,268

	
10,086



民國九十七年民國九十六年度分別以銀行存款利率2.568%及2.0145%~2.22%設算押金息，押金息分別為8千元及2,204千元。
(2)存出保證金
	
	
	
租金支出


	
	
出租人

	
97年度

	
96年度


	
	蔡合源股份有限公司
	$
520

	
-


	
	中國力霸
	
-

	
96,000


	
	全嘉
	
-

	
750


	
	東力投資
	
-

	
1,728


	
	合計
	$
520

	
98,478



本公司民國九十六年度中國力霸之押金已提列累計減損94,800千元，另支付東力投資之押金已全數提列累計減損。
(3)租金收入(帳列不動產投資利益)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六年度間將不動產出租予關係人並收取租金之情形如下，另其租金收取方式係採按季或按月等方式為之。
	
	
	
	
租金收入


	
	
出租人

	
	
96年度



	
	中國力霸
	
	$
515


	
	中華商銀
	
	
184


	
	其他
	
	
1,120


	
	合計
	
	$
1,819



6.財產交易(96年改組前力霸集團關係人財產交易)
(1)本公司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與中國力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承購台北縣中和市大智段37戶(含地下停車位15位)房地，合約含稅價為247,155千元，經不動產鑑定公司鑑定金額為250,171千元(不含稅)，本公司並於當年度預付價款197,000千元，惟後於同年九月至十二月間及民國九十年四月間雙方同意取消部份房地之交易，本公司應退回之預付款項於扣除已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之房地所應支付之尾款後，金額計125,133千元，並約定自預付之日起計算違約金，雙方並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訂定分期還款協議書，約定除1,200千元先行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間還款外，餘尚未退還之金額122,000千元自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起至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分六期還款，本公司於民國九十六年度已認列相關違約金收入為1,373千元(帳列其他營業外收入及利益)，另截至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應收回之預付款項合計為109,800千元(帳列催收款)，上述款項已提列備抵呆帳109,800千元。
(2)本公司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與嘉新食品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承購台北縣中和市大智段22戶(含地下停車位15位)房地，合約含稅價計171,814千元，及台北市內湖區東湖段2戶(含地下停車位15位)房地，合約含稅價計74,861千元，前述房地交易經不動產鑑定公司鑑定金額分別為174,655千元(不含稅)及81,692千元(不含稅)，當年度預付價款197,000千元，惟後分別於同年八月至十一月間及民國九十年四月間，雙方同意取消部份房地之交易，本公司應退回之預付款項於扣除已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之房地所應支付之尾款後，金額為98,956千元，並約定自預付之日起計算違約金，雙方並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訂定分期還款協議書，約定除1,000千元先行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間還款外，餘尚未退還之金額96,000千元自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起至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分六期還款，本公司於民國九十六年度已認列相關違約金收入為1,080千元(帳列其他營業收入及利益)，另截至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應收回之預付款項合計為86,400千元(帳列催收款)，上述款項已提列備抵呆帳86,400千元。
(3)本公司因與全嘉進行汽車保戶防盜器業務往來，於民國九十六年度向全嘉購入汽車保戶防盜器為4,722千元。
(4)本公司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至七月間，分別與連恆企業、程星企業、仁湖企業、英湘企業、連湘企業、棟信企業、棟宏企業、匯聯國際、連南企業及長森興業等十家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計承購桃園縣八德市大湳段銀和街力霸倫敦城218戶，建地面積計7,996.17坪之房地，合約含稅價計927,640千元，由本公司簽約時預付740,400千元之款項；後因受到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影響，致進行中之發包工程受到延誤而無法完成交屋約定，故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至六月間各別與上列交易對象簽訂「解除不動產買賣契約協議書」，雙方同意除返還原本公司已預付之
價款外，另按年利率9.1%計算應繳付予本公司之違約金，雙方並於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訂立分期還款協議書，由上述之各公司提供股票作為擔保品，約定分期應還款之本金及自民國九十二年七月起違約金改以4.5%計算。截至民國九十六年九月三十日，上述應收回之預付款項及違約金依公司別列式如下，並已於民國九十六年上半年轉列催收款。
	
	
	
96年度


	
	
	
期末應收款

	
違約金收入


	
	程星企業
	$
44,396

	
965


	
	長森興業
	
42,753

	
935


	
	連南企業
	
44,867

	
976


	
	連恆企業
	
47,448

	
1,031


	
	英湘企業
	
45,878

	
997


	
	連湘企業
	
43,785

	
952


	
	仁湖企業
	
44,047

	
958


	
	匯聯國際
	
44,867

	
976


	
	棟信企業
	
44,397

	
966


	
	棟宏企業
	
45,564

	
990


	
	
	
448,002

	
9,746


	
	備抵呆帳
	
(448,002)

	

	
	合計
	$
-

	



